2005年3月22日: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案在京开审

　　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因受贿被判死缓

　　新华社北京７月２８日电（记者孟娜）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２８日对北京市人民检 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受贿罪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马德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院经审理查明：１９９３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２年２月期间，被告人马德利用担任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副市长、黑龙江省绥化地区行署专员、中共绥化市委书记等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单独或伙同其妻田雅芝（已另案处理）非法收受、索取他人钱款共计人民币５５８．６万元、美元５．５万元，合计人民６０３．１８５７万元。案发后，赃款已全部追缴。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马德的上述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鉴于马德在被审查期间，如实供述了有关部门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罪行；检举揭发了他人涉嫌受贿的线索，已经查证属实，有立功表现，故依法对马德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王慎义受贿罪一案２８日也作出一审判决。

　　法院经审理查明：２０００年５月至２００２年８月期间，被告人王慎义在担任中共黑龙江省绥化市委副书记、绥化市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减免涉建项目税费、决定市政府拨款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１３人给予的人民币１４９万元、美元３万元，松下等离子彩色电视机一台，劳力士牌男士手表一块，款、物共计人民币１８８．９万余元。案发后，全部赃款及部分赃物已被追缴。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慎义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款物计人民币１８８．９万余元，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鉴于王慎义归案后主动交代了有关机关不掌握的有关问题，其主动交代为司法机关侦破其他案件起到了积极作用，对其可酌情从轻处罚。故依法对王慎义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部分财产人民币１５万元。

　　■背景资料

　　马德，现年55岁。1992年12月，马德任牡丹江市副市长，1996年11月任绥化地区行署专员，2000年2月任绥化市委书记。从1995年起，马德利用职务之便先后收受多人贿赂及礼金，公然卖官鬻爵。2003年5月，黑龙江省委给予其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公职处分，将其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据媒体报道，马德受贿卖官案涉及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众多处级以上干部，仅绥化市各部门的一把手就有50多人。马德受贿卖官案被称为建国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京华时报记者邹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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